
 
 

◎ 特色宗旨：為協助追求自我成長，因應獄政人員勤務特性並能兼顧事業、家庭和學業，特予說明本案招生重點，歡

迎報名修讀本校大學部課程，以期順利取得本校學士學位。 
◎ 報名資格：具高中（職）畢業或同等學力之本國國民(或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)。 
◎ 畢業規定：本校採學分制，大學部全修生依不同學歷入學者，其應修學分數如下： 

一、以「高中（職）畢業」學歷入學者： 

• （一）畢業總學分修滿128學分以上，成績及格。  

• （二）畢業學系應修學分（含必修科目）：75學分以上。  

• （三）通識課程：26學分以上（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）。  

二、以「專科畢業」學歷入學者（不含本校附設專科部） ： 

• （一）畢業總學分修滿72學分以上，成績及格。 

• （二）畢業學系應修學分（含必修科目）：50學分以上。 

• （三） 通識課程：15學分以上（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）。 

三、 以「大學（含）以上畢業」學歷入學者（不含本校大學部）： 

• （一） 畢業總學分修滿128學分以上，成績及格。 

• （二）請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第15條第1款規定，申請學分減修56學分。 

• （三） 畢業學系應修學分（含必修科目）：72學分以上。 

• （四） 免修通識課程。  
符合以上規定者，經本校審核合格後，發給學位證書，並依學位授予法授予學士學位。 

※提  醒：請於報名時先行參考本校公共行政學系、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及相關資料，於入學註冊選課時，即選定該

學系並致力修讀該主修學系課程。 

◎ 畢業申請：依據本校學生學則第27條規定，學生如於暑期修滿規定之畢業學分總數者，仍請依規定於本校上、下學

期提出大學部全修生之畢業申請（學位證書製發日期：上學期為隔年1月、下學期為當年度6月）。 
◎ 開課學系：公共行政學系「公共行政專班」。 
◎ 教學品質有保證： 

一、本校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，經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、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及大學校院通識教

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，均為通過認可。 

二、本校第三週期（108～110學年度）系所評鑑結果，六學系均獲通過。 

三、本校112年下半年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「通過-效期六年」。 

◎ 學習方式：  
一、學習最彈性，上課超時空，以收看多元媒體（網路、電視和廣播）教材為主並搭配每學期 4 次之實體教室面授

上課或網路視訊面授、2 次期中（末）考採隨班評量。 
二、透過電腦、手機或平版方式上課，最能符合獄政人員勤務所需；如勤務上不能到課，可於面授後 2 日內，託人

或親至所屬中心辦理請假。 
◎ 學分學雜費：每學分 940 元。 
◎ 修業特色： 

一、本校採學分累積制，個人由於工作或家庭必須暫停修業者，無須辦理休學，亦可隨時選課即予復學，不需辦理

任何特定手續，且先前所修得之學分全部有效，完全無縫銜接。 
二、無修業年限，個人得視需要自行規劃學習生涯和時間。 

◎ 選課科目數：選課科目每學期最多 5 科（含全遠距及多次面授）；得另外加修微學分課程，科目上限 2 科。 
◎ 面授方式：（專班模式） 

一、實體面授班：同一般大學授課方式，於實體教室由教師與學生面對面上課，一學期至中心教室面授 4 次及 2 次

期中（末）考（評量方式由面授教師決定），不足 20 人報名者，自動轉為視訊面授班；不方便參

加實體面授者，得請中心安排轉為視訊面授班。 
二、視訊面授班：透過電腦、手機或平版方式，於排定時間由教師與學生以網路視訊方式連線上課，一學期視訊面授

4 次及 2 次期中（末）考（評量方式由面授教師決定），20 人以上報名開班。 
◎ 選課方式：逕由所屬學習指導中心（服務處）統一選課。 
◎ 可參加監獄官三等特考：取得本校學士學位者，可報考「監獄官」三等特考。 
◎ 可符合轉任公務人員所需條件：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科目 20 學分以上者，可符合「現職公務人員調任

辦法」規定，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職務職系專長資格。 
◎ 全省服務：全省北、中、南、東及離島地區金、馬、澎等共有 13 個學習指導中心、3 個服務處提供服務，無論獄政人

員在任何工作地點，均可就近至本校各中心（服務處）報名；如有轉調工作地點者，僅需辦理轉區即可，

不受工作地點之限制。 
◎ 招生報名及方式：請電洽各學習指導中心（服務處）承辦人辦理。 
◎ 報 名 費：每人300元。 
◎ 報名地點：本校各學習指導中心，https://www.nou.edu.tw/center.aspx 
◎ 報名專線：本校各學習指導中心「獄政專班」招生報名聯絡資料一覽表，https://studadm.nou.edu.tw/Recruit 


